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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桃園分署新聞稿 
發稿日期：112年5月25日 

發稿單位：執行科 

聯 絡 人：主任行政執行官吳學寬 

聯絡電話：03-3579573轉分機20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112-028 

 

三級警戒期間  確診男不願配合疫調遭重罰 

強力查封房產持分後  終出面繳清 30萬元罰鍰  

桃園市中壢區一名確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

之陳姓男子（75年次），因於三級警戒期間拒絕配合疫情調查，

規避提供其跨縣市之活動史及密切接觸者名單，遭桃園市政府

衛生局(下稱移送機關)依傳染病防治法規定裁罰新臺幣(下

同)30 萬元，並於 111 年 9 月間移送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桃園分

署(下稱桃園分署)執行，經強力查封其位於桃園市中壢區之房

屋(下稱系爭房屋)持分二分之一，陳男於日前將本件罰鍰繳清。 

110年 7月正值 COVID-19疫情高峰期間，政府實施三級警

戒並加強疫調，陳男為當時通報確診之個案，依法應配合主管

機關調查傳染病來源或採行其他必要措施，不得拒絕、規避或

妨礙。惟陳男於移送機關及警察局以電話調查發病過程、活動

史及相關接觸人員時，皆未詳實以告，並表示不願再配合警方

之疫調，後續經撥打多次電話，陳男均未再接聽，致無法於第

一時間釐清個案足跡，進而找出感染源，妨礙移送機關防疫介

入措施，移送機關乃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67 條第 1 項規定裁罰

30萬元罰鍰，因陳男逾期未繳納，遂移送桃園分署執行。桃園

分署收案後先執行陳男名下之存款，惟並無所獲；嗣於 111 年

10 月間函請地政機關將系爭房屋持分二分之一辦理查封登記，

陳男始於今年 1 月間出面陳稱系爭房屋為其與母親所共有，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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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各二分之一，目前出租他人使用，租金給母親當孝親費，請

求勿拍賣云云，嗣陳男於 112年起先以網銀轉帳方式繳納 5,000

元，並於日前以匯款方式一次繳納 29萬 5,000元，本件罰鍰終

告繳清，桃園分署亦立即函請地政機關塗銷查封登記，全案順

利圓滿落幕。 

桃園分署表示，近來國內口罩禁令雖已鬆綁，但 COVID-19 

疫情似有反撲升溫跡象，民眾仍須密切注意自身健康。為貫徹

公權力，避免防疫產生漏洞，該分署違反防疫規定之罰鍰案件，

均持續加強執行，以杜絕違規者僥倖心理，並再次呼籲因違反

防疫相關規定遭裁處罰鍰而被移送執行之義務人，若確有經濟

困難而無法一次清償時，可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申請分期繳納。

如未繳納又不辦理分期，桃園分署將持續強力執行，除扣押查

封義務人財產外，如符合法定要件甚至會採取限制住居、拘提、

管收等執行措施，以展現政府守護國人健康的決心。 

▲陳男繳款收據 

 
 


